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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品 

 

<观和合品
1
> 

二（破彼之能立）分三：一、破有实法之作用接触；二、破

因缘之能生；三、破暂时缚解。 

    本品观察和合。这里的和合可以理解为接触。有实宗
2
认

为，有实法彼此有和合接触的作用，所以有实法有自性。但和合

接触本身并不成立，《妙力伏经》亦云：“色法无有离合……”既

然无有接触，那有实法的自性就无法成立。 

一（破有实法之作用接触——观和合品）分二：一、以理证

广说；二、以教证总结。 

一（以理证广说）分三：一、略说；二、广说；三、摄义。 

一（略说）分二：一、见等接触不成立；二、染等接触不成

立。 

一、见等接触不成立： 

 
1 一、清辨，《般若灯论释》作〈观合品〉。 

 二、安慧，《大乘中观释论》作〈观合品〉。 
2 有实宗：承认事物现象为谛实有的宗教学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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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可见见者， 是三各异方， 

如是三法异， 终无有合时。 

见、可见、见者三法各处异方，由于这三法互为异体，所以

终究无有接触之时。 

“见”是指能见的眼根，“可见”是指所见的色法，“见

者”是指眼识。对方认为：有实法之间可以接触，所以有实法存

在。比如眼根、眼识、色法三者可以接触，所以它们有自性。 

破曰：这三个法明明是异体的法，怎么能接触呢？《般若灯

论释》云：“见与可见及彼见者，二二相望更互不合，又一切不

合。”三法中，两两没有接触，三者也无有接触。我们先观察眼

根与色法及眼识有无接触：首先，眼根与色法不能接触，因为眼

根不会跑到色法上去，色法也不会跑到眼睛里来，既然彼此不能

融入一体，就不能接触（眼睛离色法近一点就看得见，离远了就

看不见，这只不过是一种缘起，并不能证明根境之间有接触）。 

再者，眼根与眼识也不能接触，虽然《俱舍论》认为眼根有

生识的功用，但它毕竟是色法的体性，色、识如何接触？《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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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·智慧品》云：“意识无色身，遇境不应理。”因此，眼根与色

法及眼识都无接触。同理，色法与眼根、眼识不能接触，眼识与

色法、眼根也不能接触。 

由此可见，名言中根、境、识三者的和合接触只是一种假

立，真正的接触并不成立。比如三个人坐在一起，这有接触吗？

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从粗大色法直至无分微尘之间始终无有

融入的机会，所以他们永远也不能接触。 

二、染等接触不成立： 

 

染与于可染， 染者亦复然， 

余入余烦恼， 皆亦复如是。 

贪心所与所贪的对境以及染者心王也无法接触；眼根、色法

以外的其余十入、贪以外的其余烦恼也是如此。 

前一颂抉择了眼根见色时，根、境、识三者没有接触，本颂

进一步说明染等接触亦不成立。 

染即贪心所，可染即所贪执的对境——人和物，染者即贪心

所染的心王，这三者也无有接触。两两观察：首先，贪心所与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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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不能接触。虽然人们经常说：我对某人生了贪心，我对某事物

生了贪心……但实际上外在贪境与内在贪心从未产生过任何关

系，因为二者从来就没有接触过，若未接触也有关系，那东山与

西山也应彼此相关了。其次，贪心所与心王也不能接触，因为不

管它们是同时生还是次第生二者都无法接触。同理，心王与贪心

所一样不能与贪境接触。既然两两不能接触，那么三者之间也必

定不会接触。 

“余入余烦恼，皆亦复如是。”“余入”即十二入
3
（十二

处）中眼、色之外的其余十入，包括了耳、鼻等五根、声、香等

五境。这些法与眼根、色法、眼识相同，无论是两两之间还是三

者都不存在接触。“余烦恼”即贪心之外的嗔、痴、嫉妒、傲慢

等八万四千烦恼。这些烦恼与心王及外境异方而住，何曾有过接

触？ 

我们知道，内道共许因缘聚合产生万法，那实际上它们是否

有接触呢？没有。因此，在真实义中不应当执著因缘聚合产生万

法。 

 
3 十二入：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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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广说）分二：一、不成他法而无接触；二、无自他之接

触。 

一（不成他法而无接触）分三：一、以推理说明；二、以此

理类推他法；三、建立宗法。 

一、以推理说明： 

 

异法当有合， 见等无有异， 

异相不成故， 见等云何合？ 

异体的法当然可以有接触，但见等诸法并不成立为异体，既

然异相不成立，那么见等诸法如何接触呢？ 

上两颂抉择了纵然是异体的法也不能接触，从本颂开始抉择

异体不成立故不能接触。 

异体即毫不相关的他体法，如瓶子与柱子、氆氇与冰片等

等。异体是成立接触的前提，如果两个法是异体，则可以说它们

有接触。那见等诸法是否为独自成立的异体呢？显然不是，它们

要彼此观待才能成立：没有见者，可见如何安立？没有可见，见

又如何安立？没有见，又如何安立见者？由此可见，见等三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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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相不成立，没有异相就不会有接触。既然异体并不成立，那为

何还说“异法当有合”呢？这只是一种假设，其实并不存在异体

会有接触的过失，前面已作了观察。 

说瓶子、柱子等异体法有合，是因为名言中只有异体法才可

接触。而见等三法并非瓶、柱那样独自成立，故它们不成为异

体，所以它们不能接触。以论式说明即见等三法异相不成立，互

相观待故
4
；见等接触不成立，异相不成故。 

二、以此理类推他法： 

 

非但可见等， 异相不可得； 

所有一切法， 皆亦无异相。
5
 

不但可见、见、见者三法无有异相可得，一切万法也都无法

成立异相。 

 
4 一、《中论·观法品》云： 

若法从缘生，不即不异因， 

是故名实相，不断亦不常。 

 二、《中论·观合品》云： 

异因异有异，异离异无异， 

若法从因出，是法不异因。 
5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·观合品》云： 

非但见等法，异相不可得； 

所有一切法，皆亦无异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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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前面各品的科判来看，本科判似乎应放在品末，即在遮破

见等法的接触之后类推一切法无有接触。但这一颂的内容并非以

“异相不成”类推一切法无有接触，而是以“互相观待”类推一

切法皆无异相，再加上印藏
6
许多注疏也都如是安立，所以本科

判的位置非常恰当。 

以胜义量观察时，由于诸法皆需观待他缘才能成立，所以非

但见、可见、见者不成异相，乃至十二处、八万四千烦恼等内外

诸法皆无异相可得。 

前面说瓶与柱是异体，是从它们彼此不需观待的角度而言

的，而从瓶、柱各自的角度来看仍要观待因缘才能建立，所以

瓶、柱也没有自性，既然没有自性也就不会有异相。 

表面上看山上的树独自而立，并不像东、西等概念那样需要

互相观待，但详细观察就会知道，树要依托大地靠树根吸收肥料

和水分而得到滋养，因此，山上的树也是依靠因缘而生的。同

样，城市的高楼大厦、山间的泉水都要观待因缘即依靠其他的法

才能成立。既然一切观待因缘之法无自性，所以也就无有异相。 

 
6 印藏：义谓圣地印度与雪域西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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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任何一个有法的本体上都可以抉择中观正见。比如，我们

每天都说柱子、瓶子，这并不是因为柱子可以撑梁、瓶子可以喝

水，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代表万法，所以只要依靠瓶、柱等个别

法，就可以在自相续中生起中观的见解。 


